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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间接受让）、董事、监事受让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晟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部分 

合伙份额的公告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晟馨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梅山晟馨”）的通知，梅山晟馨的有限合伙人

杜旭东先生等34人分别与成都新智创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智创成”）、

李建雄先生、李红顺女士等受让方签订了《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晟馨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以下简称“《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将

其持有的梅山晟馨的合伙份额分别转让给新智创成、李建雄先生以及李红顺女士等

受让方。具体情况如下： 

一、受让人、出让人与公司的股权关系 

1.受让人与公司的股权关系 

新智创成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永好先生控制的企业，截至《财产份额转让协议》

签订前一日，从公司穿透至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受让人李建雄先生系公司董事，李红顺女士系公司监事。其他受让人系梅山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晟馨的有限合伙人，是公司的间接股东。 

2. 出让人与公司的股权关系 

截至《财产份额转让协议》签订前一日，杜旭东先生等34人合计持有梅山晟馨

52.98%的合伙份额，是公司的间接股东。 

二、本次转让情况 

1.转让背景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梅山晟馨通过宁波新融化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宁波新融”）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梅山晟馨于2020年4月23日作

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设立了宁波新融，出资额为117.8万元，持有宁波新融的合伙份

额比例为5%。 

根据梅山晟馨《合伙协议》约定，杜旭东先生等34人选择退出，将其持有的梅

山晟馨的合伙份额分别转让给新智创成、李建雄先生、李红顺女士以及其他未退出

的有限合伙人。 

2.份额转让协议签订及工商变更情况 

近日，梅山晟馨的有限合伙人杜旭东先生等34人分别与新智创成、李建雄先生、

李红顺女士以及其他未退出的有限合伙人签署完毕《财产份额转让协议》，并于

2022年7月14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转让价格：按照实缴出资金额转让。 

3.转让前后各主体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转让前 转让后  

 
持有梅山晟馨出

资额（元） 

持有梅山晟

馨份额比例 

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数量（股）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 

持有梅山晟馨出

资额（元） 

持有梅山晟馨

份额比例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股） 

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 
备注 

成都新智创

成科技有限

公司 

2,216,000.00  14.73% 119,322.80  0.0249% 9,014,288  59.92% 485,383.60  0.1011% 直接持有梅山晟馨份额 

北京百谦科

技有限公司 
20,000.00  0.13% 1,076.92  0.0002% 20,000.00  0.13% 1,076.92  0.0002% 直接持有梅山晟馨份额 

李建雄 1,000,000.00  6.65% 53,846.03  0.0112% 1,262,446.26  8.39% 67,977.72  0.0142% 直接持有梅山晟馨份额 

胡劲松 1,000,000.00  6.65% 53,846.03  0.0112% 1,262,446.26  8.39% 67,977.72  0.0142% 直接持有梅山晟馨份额 

徐婧 2,400,000.00  15.95% 129,230.47  0.0269% 2,504,978.00  16.65% 134,883.12  0.0281% 直接持有梅山晟馨份额 

李红顺 86,891.82  0.58% 166,613.98  0.0347% 349,999.82  2.33% 180,781.30  0.0377% 
通过梅山晟馨及宁波新

融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张彦 300,000.00  1.99% 16,153.81  0.0034% 578,734.00  3.85% 31,162.53  0.0065% 直接持有梅山晟馨份额 

崔黎娜 50,000.00  0.33% 2,692.30  0.0006% 50,000.00  0.33% 2,692.30  0.0006% 直接持有梅山晟馨份额 

许珍珍 200,000.00  1.33% 10,769.21  0.0022%      

高想 100,000.00  0.66% 5,384.60  0.0011%      

钟时超 50,000.00  0.33% 2,692.30  0.0006%      



 

蔡晓琴 100,000.00  0.66% 45,868.40  0.0096%   40,483.80  0.0084% 

转让前通过梅山晟馨及

宁波新融间接持有公司

股票，转让后通过宁波

新融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靳玮 200,000.00  1.33% 10,769.21  0.0022%      

张薇 50,000.00  0.33% 2,692.30  0.0006%      

朱令超 100,000.00  0.66% 5,384.60  0.0011%      

夏露 200,000.00  1.33% 10,769.21  0.0022%      

杨庆喆 100,000.00  0.66% 5,384.60  0.0011%      

肖莎 200,000.00  1.33% 10,769.21  0.0022%      

贾桂芳 1,060,000.00  7.05% 57,076.79  0.0119%      

肖红利 100,000.00  0.66% 5,384.60  0.0011%      

赵蕊 50,000.00  0.33% 2,692.30  0.0006%      

刘强 200,000.00  1.33% 10,769.21  0.0022%      

杨雯静 100,000.00  0.66% 5,384.60  0.0011%      

王雅雯 50,000.00  0.33% 2,692.30  0.0006%      

唐艺 400,000.00  2.66% 21,538.41  0.0045%      

季虹 100,000.00  0.66% 5,384.60  0.0011%      

雷璇 80,000.00  0.53% 4,307.68  0.0009%      

东磐 80,000.00  0.53% 4,307.68  0.0009%      

郑文男 100,000.00  0.66% 5,384.60  0.0011%      



 

王鹏 200,000.00  1.33% 10,769.21  0.0022%      

李佳 600,000.00  3.99% 32,307.62  0.0067%     

 

王倩 100,000.00  0.66% 5,384.60  0.0011%     

杜旭东 400,000.00  2.66% 21,538.41  0.0045%     

杨芳 500,000.00  3.32% 26,923.01  0.0056%     

高昕彤 1,000,000.00  6.65% 53,846.03  0.0112%     

安峰山 500,000.00  3.32% 26,923.01  0.0056%     

张维维 100,000.00  0.66% 5,384.60  0.0011%     

于恭伟 200,000.00  1.33% 10,769.21  0.0022%     

李策 100,000.00  0.66% 5,384.60  0.0011%     

郑子恺 50,000.00  0.33% 2,692.30  0.0006%     

周颖照 400,000.00  2.66% 21,538.41  0.0045%     

王禹 200,000.00  1.33% 10,769.21  0.0022%     

合计 15,042,891.82
注1
  100.00% 1,012,419.00  0.2109% 15,042,892.34

注1
  100.00% 1,012,419.00  0.2109%  

注1：差异系小数点后数位四舍五入造成



 

三、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承诺 

1. 实际控制人刘永好先生的承诺 

刘永好先生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1）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以下简称“锁定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2）

本人所持公司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

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

应调整，下同）；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

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2. 董事、监事的承诺 

董事李建雄先生、监事李红顺女士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1）自公司股票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以下简称“锁定期”）内，本人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

购该部分股份。（2）本人作为公司的董事/监事，在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后，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申报本人所持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锁定期限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不再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则本人自不再担任公司

董事之日起半年内将不转让本人所持公司的股份。（3）本人作为公司的董事，如本

人所持公司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公司股

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

调整，下同）；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

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3. 宁波新融的承诺 

宁波新融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持有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四、本次转让的影响 

1.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相关主体违反承诺 

（1）本次转让不属于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转让或委托管理或由公司回购其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属于减持公司股份。本次转让后，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将继续遵守其作出的上述承诺。 

（2）本次转让前后，宁波新融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不变，宁波新融未违

反上述承诺。 

（3）杜旭东先生等34人不曾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属于承诺

主体，其转让梅山晟馨的合伙份额也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本次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股份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表决权比例未发生变化，仍为71.63%，不会导致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变化。 

特此公告。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5 日 

 


